附件3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联培生或毕设生安全协议
 
为进一步强化学生安全管理，增强学生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确保学生人身安全，筑牢研究所安全底线，根据半导体所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现与学生签订如下安全协议：
一、本协议所指学生包括但不限于联培生、毕设生、各类实习生等(以下简称学生)。
二、学生应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增强责任意识，注意交通安全，避免人身意外及安全事故发生。不得非法组织、参与聚众、游行、集会、抗议等活动，不得通过网络或其他渠道发表或宣传不当言论。提高网络安全意识，防范电信诈骗。
三、所有进入半导体所园区学习和工作、生活的学生应严格遵守研究所安全管理各项规章制度和纪律要求。按时参加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严格遵守实验场所安全规定，明晰安全要求。使用仪器设备前须经过培训，掌握操作流程和工艺要求后方可操作。尤其须严格遵守危化品安全规定。学生因违反相关规定或纪律要求或其他由学生自身原因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一切责任由学生自行承担。
[bookmark: _GoBack]四、学生在学期间离所外出进行学习、出差、参加学术活动、求职等，必须提前向导师及有关部门请假。离所时间超过3天或者离开北京的，须事前征求导师同意后向人事教育处提交申请，经审批同意后方可外出。外出期间须遵守当地的各项管理规定，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未经研究所批准擅自离所的，一切后果由学生自行承担，并追究导师相关责任。
五、在研究所集中管理的公寓住宿的学生，须遵守研究所安全管理和公寓住宿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注意安全用电、防火防盗及人身安全。学生因未遵守安全管理和公寓管理规定或其他由学生自身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一切责任由学生自行承担。
六、未在研究所集中管理的公寓住宿的学生，应遵守居住地的各项规章制度，注意安全用电、防火防盗及人身安全。一旦发生安全事故，责任由学生自行承担。
七、严格按照“谁接收，谁负责”、“谁派出，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导师是学生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应随时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学习、工作、生活、住宿以及行踪等情况，及时发现风险隐患，落实防范措施。
八、本协议一式四份，学生、导师、人事教育处、基建园区处各执一份。

学生签字:
 
接收导师签字:
 
人事教育处负责人签字：
 
基建园区处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